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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
（2019）粤 0309执 5558号之二 

申请执行人苏林,男,汉族,1982年 7月 3日出生,住广西

省 藤 县 象 棋 镇 象 棋 街 153 号 , 身 份 证 号 码

452423198207032615。 

被执行人贺飞燕,女,汉族,1982年 2月 10日出生, 住湖

南省祁东县白地市镇城东村 24 组 1 号,身份证号码

43042619820210496X。  

申请执行人苏林与被执行人贺飞燕离婚纠纷一案，深圳

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7）粤 0306 民初 20739 号民

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

本院依法受理。 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向被执行人贺飞燕送达执行通知

书、报告财产令，但其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

本案诉讼过程中，应申请执行人的申请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

执行人贺飞燕名下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玉合街道莲花

路南侧盛世宏城 F19栋 612室房产的 50%份额[不动产产权证

号为湘（2017）祁东不动产权第 0002188 号]，查封案号为

（2019）粤 0309执保 591 号,该房产为被执行人贺飞燕与申

请执行人苏林共同所有。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

书确定的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

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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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贺飞燕与申请执行人苏林名下位于

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玉合街道莲花路南侧盛世宏城 F19

栋 612 室房产[不动产产权证号为湘（2017）祁东不动产权

第 0002188号]。 

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执  行  长   李振中  

执  行  员   袁  焘  

执  行  员   曾志浩  

 

 

二○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 

书  记  员   卢  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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